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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海上搜救中心文件 
 

 

鲁海搜救〔2014〕2 号 

 

 
关于印发2014年全省海上搜救工作要点的通知 
 

各市海上搜救中心，省海上搜救中心各成员单位： 

按照《2014 年全国海上搜救和重大海上溢油应急处置工作要

点》及 2013 年全省海上搜救工作会议要求，结合我省海上搜救应

急工作实际，省海上搜救中心制定了《2014 年全省海上搜救工作

要点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山东省海上搜救中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3 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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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全省海上搜救工作要点 
 

2014 年，我省海上搜救工作的总体思路是：以党的十八届三

中全会精神为指引，以科学发展为主题，大力弘扬“险情就是命令，

时间就是生命，团结就是力量”的搜救精神，强化预警预防，加强

区域协作和部门联动，积极开展国际海上搜救合作，加强搜救应

急能力建设，最大程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，最大限度减少环

境损失和财产损失，持续提升我省海上搜救工作水平。 

一、做好应急值班及险情处置工作 

（一）严格执行应急值班规定，坚持 24 小时应急值班和领

导带班制度，着重做好“十一”、“两会”、“春运”等重点时段以及

重点区域的搜救值班工作，确保发生海上突发事件时反应快速、

处置高效。 

（二）探索建立在冬季、旅游旺季和鱼汛季节等重点时段执

行特殊待命状态的应急值班机制，确保搜救工作各环节衔接有序，

险情得到快速有效处置。 

（三）各级海上搜救中心按照《山东省海上搜寻救助办法》

及有关预案和程序的要求，高标准做好接警、响应、处置、评估

等各个环节工作，强化信息报送，进一步细化险情统计分析，及

时、有效处置每一起险情。 

二、强化“一案三制”建设 

（四）协调启动《山东省海上搜寻救助办法》评估，争取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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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我省海上搜救立法层次，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政府统一领导，中

心指挥协调，涉海部门各负其责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的海上搜救

工作格局。 

（五）推动《山东省海上搜救应急预案》修订，重点规范省

级层面应对行动，同时体现指导性，切实增强预案的针对性、实

用性和可操作性。 

（六）组织召开省海上搜救中心第八次联络员会议，加强与

各级政府间的协调、沟通与合作，充分发挥各成员单位间海上搜

救联动机制作用，合力推进“平安海区”创建，夯实海上安全基层

基础。 

（七）加强北方、华东片区搜救中心间交流合作，参加北方、

华东片区联动合作机制第五次会议，继续推动相关单位开展搜救

协调员跟班交流工作，推动区域联动合作机制不断深化。 

三、加强预警预防工作 

（八）坚持“预防为主、防救结合”方针，密切搜救成员单位

间的沟通协作和联网联控，统筹部署寒潮大风、台风等极端天气

的预警预防，突出重点，着力抓好渔业船舶、砂石运输船、中小

型货船、旅游船等船舶的预警预防工作。 

（九）探索建设海上风险统一预警平台，推进省级海上风险

预警纳入国家应急广播体系，拓展完善信息发布手段，及时发布

辖区重点水域、航路海上风险信息，细化海上助航信息服务。 

（十）继续组织开展山东海上安全警示日及商渔船安全警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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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活动，宣传和普及海上险情预防、避险、自救、互救知识，

提高公众安全生产意识及应对海上突发事件能力。 

四、提升海上搜救应急能力 

（十一）认真做好海上搜救基础工作，更新省级海上搜救应

急专家组成员，推动市级海上搜救中心建立或更新应急专家组，

调查摸底辖区海上搜救资源。 

（十二）进一步加强搜救志愿船和志愿者力量建设，为志愿

船配备必要的专业救助装备；认真落实《山东省海上搜救中心海

上搜救行动后评估制度》，及时组织开展海上搜救行动后评估，不

断提升搜救效率和水平。 

（十三）强化海上搜救培训工作，继续实施搜救协调员基础

培训，开展多形式、多层次的搜救业务培训，提升辖区海上搜救

软实力。 

（十四）不断完善海上搜救奖励和补偿机制，修订《山东省

海上搜救表彰奖励办法》，申请国家奖励资金和国际海事组织海上

特别勇敢奖，积极探索各级政府投入与社会捐赠相结合的资金筹

措渠道，充分调动社会搜救力量参与海上搜救积极性。 

（十五）积极开展搜救技术和各种海上灾害的预警、防范研

究，开发完善搜救信息系统和辅助决策系统，加强北斗定位系统、

无人机技术、海上漂移模型等先进设备和手段研究应用，进一步

提高搜救决策水平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十六）继续开展中韩联合海上搜救通信演练，与韩国西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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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海洋警察厅联合举办“中韩海上联合演习”；指导各市级海上

搜救中心开展针对性演练演习，强化与客船间通信演练，着力提

高海上搜救实战能力。 

五、深化海上搜救国际合作与宣传工作 

（十七）落实中韩（山东-西海）搜救合作备忘录要求，推动

中韩互派搜救协调员交流学习，继续完善地区间海上搜救协调联

动机制。组织参加第四次中韩海上搜救合作会谈及第 19 届中日韩

俄海上搜救操作级别会议，积极参与国际海上搜救交流与合作。 

（十八）充分发挥国际海事研究委员会搜救及全球遇险分委

会（COMSAR）的作用，向国际海事组织提交新提案，派员参加

IMO NCSR 第 1 次会议，承办部海事局国际海事研究委员会航行

安全分委会和搜救及全球遇险分委会专题工作和年度工作会议。 

（十九）根据“惠海泽航、人本至善”搜救文化品牌建设要求，

结合山东实际，推进搜救文化建设，扩大搜救工作的社会认知度，

努力形成社会广泛支持参与海上搜救的良好氛围。 

（二十）加强海上搜救宣传教育，普及海上避险与求生知识，

增强公众海上风险防范意识，提高遇险人员自救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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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中国海上搜救中心，省政府应急办。 

山东省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3 月 6 日印发 


